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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撮要 

本會在檢視海外經驗及本港目前狀況後，提出以下建議﹕ 
 
1. 角色及功能﹕政策制訂、協調及系統把關者 

本會建議兒童事務委員會以社會服務及公共衛生普遍採用的三層預防及介

入模式作為兒童政策的框架，以達至「普及預防‧重點介入」的效果。 
 

 
 
2. 組成﹕吸納跨政府部門及跨專業人士 

為了讓「委員會」所制訂的政策更能切合社會實際需要及更具可行性，本會

建議除各政府部門代表外，應從 14 個與兒童相關範疇邀請專家參與其中。 
 
3. 專責小組 

本會建議設立六個專責小組，以聚焦關注不同範疇的事宜﹕包括 
a. 政策 
b. 兒童參與及推廣 
c. 研究 
d. 弱勢兒童 
e. 幼兒 
f. 青少年 

 
4. 優先處理項目 

在未來兩年，建議「委員會」應將下列 7 項作為優先處理項目﹕ 
a. 制訂兒童政策及行動計劃 
b. 成立秘書處 
c. 檢視幼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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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推動親職及親子互動教育 
e. 建立中央資料庫 
f. 建立兒童影響評估機制 
g. 建立兒童參與渠道 

 
5. 研究資助計劃 

建議參考食物及衛生局的研究基金，由政府注資成立「促進兒童福祉研究基

金」資助有關研究，並以下列三個主題為優先資助項目﹕ 
a. 兒童福祉指標(Children Wellbeing Indicator) 
b. 兒童政策 
c. 介入方案研究 

 
6. 教育及服務資助計劃 

建議將目前內地及政策事務局負責的「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轉由「委

員會」負責，擴充其資助範圍，不僅包括教育活動，亦可包含其他直接服務

及介入方案。此外，資助計劃亦可以考慮資助中小學成立「兒童權利大使」，

推廣兒童權利及增加兒童參與渠道。 
 
7. 公眾推廣主題 

本會建議公眾推廣主題循下列三個方向﹕ 
a. 兒童最佳利益 
b. 培育兒童是全民責任 
c. 兒童當下及未來福祉均重要 

 
8. 公眾參與 / 高峰會 

本會建議每兩年召開「兒童權利高峰會」，邀請專業人士、民間團體、公眾

及兒童參與，集思廣益，締造更完善的兒童政策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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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兒童權利公約》第 4 條訂明「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之立法、行政及其他措施，

實現本公約所承認之各項權利……」1，而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審核香港的

每一個報告後，均會提出建議，當中包括制訂行動計劃、成立兒童委員會、建立

「兒童影響評估」機制及開發兒童統計資料中央數據庫等等 2–4。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女士在其政綱中提出「考慮在政府內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匯聚相關政

策局/部門和長期關心兒童權益的團體，聚焦處理兒童在成長中面對的問題。」
5 在其第一份《施政報告》中，履行承諾，正式宣佈將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

並已成立由其擔任主席及政務司擔任副主席的籌備委員會，同時就與「兒童事務

委員會」相關的一系列事宜展開諮詢。 
 
本會成立 91 年，一向關注兒童福祉，欣見政府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以下簡

稱「委員會」)，並殷切期望「委員會」能為香港兒童帶來更美好的成長環境。

本意見書希望藉著本會長久以來在不同類別兒童服務累積的前線經驗，結合過往

就兒童事務的研究，為即將成立的「委員會」提供意見，以期「委員會」有更好

的開始。 
 

目前的狀況 

檢視目前本港兒童所處狀況，將有助讓「委員會」的設置更能對應所需。 
 
人口結構 
 

未來十年﹕每年新增 5 萬兒童 

 
根據 2016 年統計處中期人口統計數據，全港 0-17 歲人口為 1,015,710，佔整體人

口 14.5%。每個年齡層，人數約為 5 至 6 萬人，統計處預計在未來十年內新增嬰

兒數目`基本上仍然會維持 5 萬人左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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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6 年 0-14 歲兒童人口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年齡 人數 佔整體人口百分比 

0 53,335 0.8% 
1 56,727 0.8% 
2 52,717 0.8% 
3 53,878 0.8% 
4 62,813 0.9% 
5 65,431 0.9% 
6 59,390 0.8% 
7 57,765 0.8% 
8 57,809 0.8% 
9 51,372 0.7% 
10 53,188 0.8% 
11 50,262 0.7% 
12 50,469 0.7% 
13 53,507 0.8% 
14 51,792 0.7% 
15 61,062 0.9% 
16 60,675 0.9% 
17 63,518 0.9% 
總計 1,015,710 14.5% 
資料來源﹕ 

政 府 統 計 處 . 按 性 別 、 年 齡 及 年 劃 分 的 人 口 、 人 口 （ 不 包 括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 . 

http://www.bycensus2016.gov.hk/tc/bc-mt.html. Accessed November 23, 2017. 

 
貧窮 
 

1/4 兒童處於貧窮狀態 

 
兒童貧窮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政府、大學及社會服務機構均有就該議題進行

調查。根據 2011 年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報告，0-14 歲的人口當中，有 18.3 萬陷

於貧窮，佔該群組 22.3% 8，2013 年香港城市大學調查顯示香港有 27%兒童生活

在貧窮之中 9，2015 年政府計算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18 歲以下的貧窮人口及

貧窮率分別為 18.2 萬及 18% 10。儘管三個調查所用的貧窮定義有所不同，但均

顯示約有四分一兒童處於貧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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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家庭 
 
 

單親家庭數目上升 20% 
(2001-2016) 

 
 
近十幾年來，單親家庭的數目上升。2001 年的單親父親及母親的總數為 61,431，
至 2016 年已上升至 73,428(上升 20%)，2011 年更一度上升至 81,70511。家庭對

兒童的成長極為重要，過去的研究顯示在單親家庭成長的孩子相對於雙職家庭成

長的孩子處於不利狀況，例如更高的輟學率及更大機會日後成為單親等等 12。此

外，單親亦被視為虐待兒童的風險因素之一 13。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報告，

單親住戶的貧窮率較香港整體住戶為高，其中離婚單親母親住戶的貧窮率更是整

體住戶貧窮率的 2.5 倍 14。 
 
雙職家庭 
 

45%家庭為雙職家庭 

 
在兒童的成長過程之中，會不斷轉換學校，甚至居所，家庭是唯一能夠維持延續

又穩定的成長環境。父母對兒童的成長影響至巨已絕無疑問，問題是本港的父母

有多少心力可以協助孩子成長？香港的生活成本高昂，全球排行第二，僅次於新

加坡，較紐約高 14% 15。2015 年有 11 歲以下兒童的家庭當中，有 45%為雙職家

庭 16。然而，香港對雙職家庭的支援卻少之又少。根據本會「香港幼兒發展指

標」的分析，香港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正規幼兒照顧使用率及

父母有薪育兒假期比較，香港在兩項指標中均排名倒數第四位。(表 2)此外，單

親家庭比率上升，亦削弱家庭承托兒童成長的功能。香港兒科學會的調查便發現

94%家長在照顧孩子時出現壓力相關病徵，例如無緣無故發脾氣、情緒失控、頭

暈頭痛及失眠(59%)等 17，可見家庭作為唯一能夠持續又穩定的成長環境亦正處

於不利狀況。 
 
  

http://ycdi.hkspc.org/
http://ycdi.hksp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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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香港與 OECD 成員國的 3 歲以下幼童入托率及父母育兒假期比較 
  3 歲以下幼童的

「等同全日入

托率」(%) 

排名 (星期) 排名 

香港 13 29 8.3 38 

澳洲 -- -- 8.4 37 

奧地利 17.3 23 58.1 6 

比利時 49.9 8 20 27 

保加利亞 15.5 25 75.9 2 

加拿大 -- -- 27.3 22 

智利 -- -- 31 20 

克羅地亞 15 26 41.9 16 

塞浦路斯 28.8 16 13 33 

捷克 3.2 32 56.3 7 

丹麥 81.7 1 28.1 21 

愛沙尼亞 29.2 15 87.1 1 

芬蘭 30.2 14 49 12 

法國 55 5 24.4 25 

德國 27.8 17 48.3 13 

希臘 14.8 27 23.6 26 

匈牙利 17.8 22 72.1 3 

冰島 71.1 2 24.9 24 

愛爾蘭 27.5 18 9.1 36 

以色列 -- -- 14 31 

意大利 23.4 20 25.4 23 

日本 -- -- 66.1 4 

南韓 -- -- 41.4 17 

拉脫維亞 30.3 13 55.4 8 

立陶宛 15.6 24 66 5 

盧森堡 53.1 7 36.6 18 

馬耳他 49.4 9 15.9 30 

墨西哥 -- -- 13 32 

荷蘭 31.3 12 16.4 29 

新西蘭 -- -- 7.7 40 

挪威 59.5 3 55.3 9 

波蘭 11.2 30 43.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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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歲以下幼童的

「等同全日入

托率」(%) 

排名 (星期) 排名 

葡萄牙 59.3 4 31.5 19 

羅馬尼亞 14.1 28 -- -- 

斯洛伐克 3.8 31 52.5 10 

斯洛文尼亞 54.5 6 50.4 11 

西班牙 32.3 11 18.1 28 

瑞典 46 10 45.6 14 

瑞士 25.4 19 7.9 39 

土耳其 -- -- 10.6 35 

英國 19 21 12.6 34 

美國 -- -- 0 41 

OECD 24 國平均 35.2 -- -- -- 

註﹕ 

「等同全日入托率」為 2013 年數據；父母總「等同全薪育兒假」為 2015 年數據 

 

資料來源： 

香 港 保 護 兒 童 會 . 支 援 雙 職 家 長 措 施 ： 香 港 與 發 達 國 家 的 比 較 . 

http://ycdi.hkspc.org/family20160430/. Published 2016. Accessed October 1, 2016. 

 
 
有特殊需要 
 

7.8%+兒童有特殊需要 

 
有特殊需要的兒童需要在成長的過程中需要得到特別的支援，以切合其成長需要。

近年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數目持續上升，由 2012/13 至 2016/17 年的短短四年間增

加 29%，達 5.76 萬人。(表 3)上述數字尚未包括在公營體系以外的有特殊需要兒

童，因此整體數字肯定顯著大於上述數字。以幼兒為例，香港教育學院 2014 年

的調查便發現，有 2.5 萬幼稚園學生有發展困難，佔整體學生人數七分之一 19。

這些有特殊需要的幼兒若能及早識別及即時獲得支援，肯定更容易重回正常成長

發展軌跡。然而，目前行於中小學的「先支援後評估」機制卻未於幼兒階段施行，

令有特殊需要的幼兒無奈空等，拖延治療黃金機會，不單令幼兒受損，亦增加社

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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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有特殊需要兒童數目 

 2012/13 2016/17 增加幅度 
幼兒* 13,291 14,702 11% 
小學# 16,810 21,860 30% 
中學# 14,580 21,030 44% 
總計 44,681 57,592 29% 
註﹕ 

*幼兒數據包括正在使用及輪候「特殊幼兒中心」、「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及「幼稚園暨幼兒中

心兼收弱能兒童計劃」。 

#只包括公營主流中小學的數字 

 
資料來源﹕ 

教育局. 財務委員會審核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的答覆(教育局). 2017. 

勞工及福利局. 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一七至一八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勞工及福利局). 

2017.  

勞工及福利局. 財務委員會審核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的答覆(勞工及福利局). 

2014. 
 
壓力 
 
 

1/7 小學生抑鬱 
 
 
香港兒童所面對的壓力前所未有，學童自殺問題已引起廣泛關注。有調查顯示每

七個小學生一個呈抑鬱，而壓力來源主要來自學業 23。醫院管理局兒童和青少年

精神科的個案數目由2011/12年的18,900增加至2016/17年的32,000，上升70%24。

兒童主要身處兩個場所是家庭與學校，根據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的最終報告，在

中、小學自殺個案關注範疇之中，家庭關係(74%)及學習適應(58%)所佔比率最高
25。換言之，要舒緩兒童的壓力，便得從家庭及學校教育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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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整全兒童政策 
本會早已指出本港兒童事務的缺失之一是欠

缺兒童政策 26，兒童議題只能從屬於其他議

題之下，例如家庭或婦女。然而，這便無法

體現《兒童權利公約》所訂明「以兒童最佳

利益為優先考量」的原則。正因如此，家庭(尤
其是母親)便順理成章背負培育兒童的大部分

責任，政府及社會的責任與之不成正比，這

種狀況在幼兒階段更為明顯。以照顧幼兒為

例，政府的立場是「照顧年幼子女是父母的

責任」，政府僅對一些因工作或其他原因而暫

時未能照顧年幼子女的父母提供支援 27。反

觀其他已發展國家，不少已制訂兒童政策，當中明確列出願景、原則、策略，甚

至預期結果(outcome)，以此主導各項有助促進兒童福祉的措施，表 4 是一些國

家兒童政策的例子。2013 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審議有關香港兒童權利報

告時，亦建議香港政府制訂全面的兒童政策。(圖文框 1)4 
 
表 4﹕部分國家的兒童政策文件 
國家 文件名稱 
澳洲 Protecting Children is Everyone’s Business 
新西蘭 Agenda for Children 
馬爾他 National Children’s Policy 
愛爾蘭 Better Outcomes Brighter Futures  
英格蘭 Every Child Matters 
蘇格蘭 Getting it right for every child 
中國大陸 中國兒童發展綱要 
 
政府部門間缺乏協調 
兒童福祉涉及公私部門、家庭，以至非政府

組織，兒童事宜往往在不同的部門之間游走。

本會過往已指出目前兒童事務是「人人有責，

即是無人負責」的「無人駕駛」狀態，需有

主責機構總其成 28。本年一月初發生一宗涉嫌

虐兒的「臨臨事件」，當中清楚表明兒童事務

處於各部門夾縫之中。即使各部門各司其事，

盡忠職守，也需要互相協調，才能充份發揮

功能。問題是在兒童事務之中，誰人擔任這

圖文框 1﹕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 

委員會建議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各

自採取全面的兒童政策，在此政策

基礎上制定具有明確目標和協調行

動計畫的《公約》實施戰略，並為

執行、監測和評價上述政策和戰略

分配足夠的人力、技術和財政資源

4
。 

圖文框 2﹕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 

委員會還建議在中國香港設立兒童

委員會或另一個擁有監測兒童權利

的明確授權的獨立人權機構，並為

之提供充足的財政、人力和技術資

源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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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角色？目前在本港的政府架構內，這部分幾乎真空。海外不少國家設有兒童委

員會，甚至兒童專員，儘管名稱及職責不盡相同，但至少有人專責處理兒童事務。

2013 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審議有關香港兒童權利報告時，亦建議香港需

要成立相類組織以專司兒童事務。(圖文框 2) 
 
對兒童的影響評估 
兒童是社會最重要的資產，有賴社會整體共同努力保護及培育。換言之，當我們

制訂公共政策或措施之時，應該充分考慮其對兒童的影響。然而，本港目前尚未

一套兒童影響評估機制。香港早在 1980 年代已推行環境評估程序，其後更通過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規定指定的公共及私人項目必須進行法定的環境影響評

估。為何作為社會最重要資產的兒童，竟然沒

有類似的機制予以保護？兩者差異何在？香

港有環境局主理環境政策，制訂《香港都市節

能藍圖 2015-2025+》及《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既有目標，亦有策略，在執行上有環

境保護署負責。兩者編制人力超過 1,900 人，

2017/18 年的預算合共 55 億元。推動兒童福祉

呢？當然也有教育局、勞工及福利局、社會福

利署、衛生署……等，不過正如上文所述，他

們各司其職，但都不是專司兒童福祉的機構，

所以兒童福祉難以在他們制訂政策/措施的過程中佔據最重要的位置。正因如此，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早於 1996 年在審議有關香港兒童權利報告時，提出港府

在制訂各項政策方案和建議時，須同時評估兒童會受到的影響。(圖文框 3) 
 
缺乏兒童相關數據 
不論是制訂政策、措施，抑或僅是一個服務計

劃，均必需有準確及全面的數據作為基礎，否

則只是瞎子摸象，設計難以出合符實況及真實

需要，當然最終亦無法作出成效評估，從而作

出改善。現時香港有關兒童的數據四散，並沒

有統一收集的系統，各個政府部門均收集及儲

存數據，但既缺乏系統，亦無統一標準，而且

大部分只作內部參考，公眾難以獲取。因此，

2013 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強烈建議港府建

立中央資料收集系統。(圖文框 4)不過，多年

之後，有關系統仍未見影蹤。沒有中央的數據

庫，民間唯有自行收集及整合不同來源的數據，

因此出現「香港幼兒發展指標」及「兒童發展

圖文框 3﹕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 

委員會建議港府在制訂各項政策方

案和建議時，須同時評估兒童會受

到的影響，讓決策者更能清楚掌握

有關政策和建議對兒童權利會造成

的影響，從而選取最妥善的政策
2
。 

圖文框 4: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 

 

委員會強烈建議在中國澳門和中國

香港建立中央資料收集系統，獨立

收集可以核實的兒童資料，對收集

的資料進行分析，並以此為基礎，

評估在實現兒童權利方面取得的進

展，以及設計《公約》實施政策和

方案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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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等資料庫。雖然這些數據庫總算為香港兒童狀況勾勒出一個概括形象，但

限於只能使用已公開的政府數據，這些資料庫所載往往殘缺不全，且難以作深入

分析。 
 
缺乏早期預防及篩選支援高危兒童 
2013 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建議香港進一步發展篩查服務，防止和及早發現

殘疾。(圖文框 5)不過，從保障兒童福祉的角度而言，又何止於篩查？更應重視

早期預防工作。此外，預防、篩選及介入的工

作又豈僅適用於殘疾兒童？更適用於所有兒

童的需要。英國的 Every Child Matters 政策綠

皮書開宗明義表示「保護兒童不能與整體改善

兒童福祉的政策分割。我們不單要聚焦於所有

兒童可用的普及服務，同時亦要專注為有額外

需要兒童而設的特別服務。」29 換言之，預防、

篩選及介入不應只及於有殘疾兒童，亦應包涵

其他不利兒童福祉的狀況，例如家庭功能不全、

語言或文化適應困難、貧窮……等。 
 
識別及支援在危兒童欠妥 

本年一月發生的「臨臨事件」暴露識別及支援在危兒童事宜上有欠周全。在缺乏

駐校社工充足的支援下，老師在識別及支援在危兒童感到吃力。此外，服務在危

兒童的住宿照顧服務不足，且培育兒童資源很少，令那些因家庭問題而長期沒有

家長關顧的兒童福祉受損。住宿服務的標準亦嚴重落後，不符社會期望。以 3
歲以下的住宿院舍為例，人手比例日間是 1:8，竟與一般幼兒中心無異，晚間更

低至 1:12。然而，其服務的幼兒卻有高比例為有特殊需要、身體衰弱及有其他問

題，其人手比例之劣令人難以接受。 
 
育有幼兒的家庭承托不足 
正如前文所述，香港有 45%的雙職家庭，然而對這些家庭的支援並不足夠，當中

尤以育有幼兒的家庭為甚。服務 2 歲以下的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只有 12 間，全港

僅七百餘個名額，但適齡人口卻是 10 萬之眾。儘管近年政府已逐步開辦新中心，

然而增幅仍遠遠未能滿足需求。再者，其費用之高昂，服務標準之落後，亦不符

公眾期望。《幼兒服務條例》及《幼兒服務規例》多年未有更新，當中不少標準

較 40 年前更劣。例如現時幼兒中心的人手比例為 1:8 及 1:14(1 位幼兒工作員對

8 位 2 歲以下嬰幼兒；1 位幼兒工作員對 14 位 2 歲以上的幼兒)，前者較 1976 年

時更劣(1:6)，而後者更自 1976 年未有更新。此外，2-6 歲的長全日幼兒學校只有

二百餘所，2005 年協調學前服務後，便一直被凍結，而且亦未有機制讓處於人

口老化區域的幼校於新發展區重置，讓資源更有效運用及滿足年輕家長需求。 

圖文框 5: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 

(香港)進一步發展篩查服務，防止

和及早發現殘疾，並提供適當的後

續和早期發展方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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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目前本港亦欠缺具系統性及持續的家長教育服務，反觀其他國家卻將

此視為重中之重。英國兒童政策的 4 個行動重點之首便是支援家長及照顧者；愛

爾蘭兒童政策亦以支援家長作為首個轉變目標；而澳洲亦以兒童能生活在安全及

具支援的家庭及社區作為首個目標成果。雖然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原定於各區設

立家長資源中心，提供親職教育服務。然而，其對象為 3-6 歲幼兒及其家長，3
歲以下群組並不包括其中；且其具體服務內涵及設立日期亦未見公布。因此，本

港實有需要在家長教育及支援方面更加著力，為兒童提供一個更理想的成長環

境。 
 

建議 

就上述香港所處情況，本會參考海外經驗及結合前線服務的觀察，對未來的「兒

童事務委員會」有以下建議﹕ 
 
1. 角色及功能﹕政策制訂、協調及系統把關者 

針對上文所述，香港目前既乏兒童政策，亦缺部門間在兒童事務上的良好協

調，未來的「兒童事務委員會」應該在這方面扮演主導角色。施政報告提出

即將成立青年發展委員會有兩項主要功能，其一是議定政策措施，其二推動

跨局/部門協作。兒童事務與青年事務性質類近，其角色並無二致。此外，鑒

於兒童事務複雜，「委員會」應扮演整個兒童承托系統的把關者，不時檢視系

統的適切性。 
 
由於要具備上述三大功能，因此兒童事務委員會在性質上並不能只屬諮詢性

質，而必需扮演一個具延續性的政策制訂、推動及檢視者角色，因此「委員

會」不單要提出政策願景、框架，更要擬訂行動計劃及檢視/檢討機制。正如

本會過往文章指出，兒童事務涉及多個範疇，亦是社會未來的基石，其重要

性毋需贅述。然而其不像安老事務般具高度預測性及準備期，政府可以明確

計算若干年後有多少市民年屆六十歲，因此可以有較長時間準備安老服務；

政府卻無法得知明年有多少夫婦會生育，但兒童的各項需要卻由一出生便開

始，需要快速制訂對應方案。換言之，兒童事務更需要靈活的措施及快速的

協調，以應對承托兒童成長的各項需要。 
 
兒童政策框架 
本會建議「委員會」以社會服務及公共衛生普遍採用的三層預防及介入模式

作為兒童政策的框架，以達至「普及預防‧重點介入」的效果。本會認同「預

防勝於治療」，因此兒童政策框架應更重視預防及承托工作，一方面減少兒童

陷入困境的機會，另一方面促進良好的兒童發展，而非以被動補救模式待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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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受困才予以支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ames Heckman 的一系列研究顯示

政府對幼齡階段群組的投入能為社會帶來更佳的回報，因此兒童政策框架應

更側重早期預防及承托工作，尤其是幼兒階段，以達至更佳效果。 
 
本會建議「委員會」應參考社會服務及公共衛生普遍採用的三層預防介入模

式作為兒童政策的框架。該模式強調透過加強種種保護因素，以承託兒童發

展及健全家庭功能，防止兒童及家庭陷入困境。此外，透過各日常與兒童及

家庭接觸的服務單位，例如母嬰健康院、嬰兒園、幼兒學校/幼稚園、學校、

駐校社工、家庭服務中心及外展服務等等篩選具嚴重或多重危險因素的個案，

主動了解需要，從而轉介有關服務單位提供及早支援，避免兒童陷入在危狀

態。對於在危兒童，例如受虐、殘疾、嚴重心理創傷及缺乏合適照顧等等，

應建立快速識別機制，並即時採取重點介入，對在危兒童作出適當保護，並

提供補救性支援。此外，中央資料庫、兒童福祉指標及相關研究的數據及結

果，有助制訂各層的措施、識別針對群組，以及作出成效評估。另一方面，

透過兒童參與和跨政府部門、跨專業及公私協作為兒童提供更合適及全面的

支援。（圖 1）「委員會」在此框架下，檢視現存零碎且欠缺連貫的措施，調

動資源拾遺補缺，完善整個兒童保護系統，從而承托兒童成長。 
 
圖 1: 香港保護兒童會建議的兒童政策框架 

 
 
再者，正如第 8 頁所指出，兒童政策框架亦應闡述願景、原則、策略，及預

期結果(outcome)，以此主導各項有助促進兒童福祉的措施。本會建議參考澳

洲的做法，每三年制訂一個以結果(outcome)導向的行動計劃，不單能讓社會

各界聚焦，同心協力推動，同時亦更容易評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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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組成 
兒童成長包括照顧、教育、醫療、家庭支援、特殊需要、福利……人口及法

律等等多個範疇，亦涉及多個政策局及執行部門，因此需要高層級的委員會，

否則無法從宏觀的視野制訂跨部門的政策，亦難以協調不同部門。 
 
本會同意由政務司司長擔任「委員會」主席，並吸納各局及部門的代表，如

此有助制訂跨部門政策，亦更有效作出協調。此外，為了讓所制訂的政策更

能切合社會實際需要及更具可行性，應從與兒童相關範疇邀請專家參與其中，

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些跨範疇的資深人士，以洞察及協調各範疇的矛盾，促成

共識。本會認為下列界別人士必需吸納為「委員會」成員﹕ 
 
1. 幼兒服務界 
2. 家長 
3. 教育界 
4. 醫學 / 輔助醫學界 
5. 社會福利界 
6. 少數族裔 
7. 關注有特殊需要兒童人士 
8. 關注兒童貧窮人士 
9. 學術界 
10. 政策研究 
11. 保護兒童團體代表 
12. 法律界 
13. 僱主 
14. 跨界別人士 
 
考慮到兒童事務的複雜性和不同年齡組別的迥異處理及挑戰，在「委員會」

之下設立專題小組實有必要。此外，亦有必要讓兒童的聲音獲得聆聽及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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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責小組 

本會建議在「委員會」之下，設立若干專責小組，更廣泛吸納相關界別人士，

以專注研究及處理重要議題。結合上文有關「委員會」的工作及本港目前的

狀況，本會建議成立下列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 專注事項 
1. 政策  制訂兒童政策、策略及相關行動計劃，監察進

度及按情況作出修訂 
2. 兒童參與及公眾

推廣 
 推動兒童權利及相關文化 
 教育及服務資助計劃 
 兒童權利論譠 
 兒童權利大使 

3. 研究  研究資助計劃 
 中央數據庫 
 兒童影響評估機制 

4. 弱勢兒童  關注貧窮、有特殊需要、單親家庭、少數族裔、

新來港、感化/住宿院舍兒童等的處境及支援 
5. 幼兒  關注 0-6 歲幼兒的處境、需要及支援，包括教育

及照顧、幼小銜接、身心健康及遊戲權利等 
 跟進幼兒照顧服務檢討及規劃、檢討《幼兒服

務條例》及《幼兒服務規例》 
 檢討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及長全日幼兒學校發

展 
 育有幼兒家長的教育及支援 

6. 青少年  關注 7-17 歲兒童處境、需要及支援，包括中小

學教育、中小學銜接、身心健康、職業培訓及

過渡成年等 
 與教統會聯合檢討香港教育制度 
 制訂舒緩學童壓力的措施 
 育有青少年家長的教育及支援 

 
4. 優先處理項目 

本會認為「委員會」首兩年的工作應著眼於兩點，其一是回應聯合國兒童權

利委員會多年的要求；其二是為展開更深入工作作準備。基於上述，本會建

議下列 7 項作為優先處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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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制訂兒童政策及行動計劃 
目前香港兒童事務最主要的問題在於欠缺明確的政策，因此既無願景、

亦無策略，更遑論行動計劃，各政府部門及民間機構亦往往因此難以協

調。當務之急，乃制訂整全的兒童政策，當中包含願景、原則、策略/
模式、預期結果(outcome)及階段性的行動計劃。表 4 所列其他國家的兒

童政策實可作為參考，再按本地情況制訂合適的政策。 
 

b. 成立秘書處 
社會對兒童事務委員會期望甚高，且希望能推動實際行動，而非流於諮

詢討論。因此當「委員會」有討論結果後，即時跟進十分重要，這便需

要有專職人員。現時一些政府委任的「委員會」亦有其秘書處，例如吸

煙與健康委員會，設有辦事處及聘有專職人員，其模式可作參考。 
 

c. 檢視幼兒服務 
早期的支援對整個兒童政策的成敗至為關鍵，本會建議「委員會」全面

檢視目前的幼兒服務，當中包括 2 歲以下幼兒照顧服務、2-6 歲的長全日

幼兒學校服務及兒童住宿服務，並可循三個方向著手，即服務規劃、家

長可負擔費用(兒童住宿服務除外)及服務品質。其中，《幼兒服務條例》

及《幼兒服務規例》必需於短時間內作出更新，以適應現代要求；而長

全日幼兒學校的發展亦應納入免費幼稚園政策檢討及更宏覲的兒童及家

庭友善措施下作出檢視。 
 

d. 親職及親子互動教育 
家庭是承托幼兒成長的最重要場所，正如前文所述，其他已發展國家的

兒童政策莫不以支援家庭及家長作為首要任務。因此，「委員會」應推動

更多持續性的親職及親子互動教育，尤其針對育有幼兒家長。「委員會」

可與教育局、勞工及福利局、食物及衛生局協調，在各分區設立涵蓋 0-6
歲幼兒及其家長的親職及親子互動教育中心，提供親職及幼兒成長需要

的支援服務。 
 

e. 建立中央資料庫 
要制訂良好的政策、措施及行動計劃，具系統性的中央資料庫實為必需。

此外，該資料庫的數據亦可作為成效評估之用，同時又可與其他國家比

較，以了解香港兒童所處狀況。該資料庫需具下列特點﹕ 
 
 定期收集﹕定期從各政府部門收集相關數據 
 國際比較﹕與國際數據庫(OECD Database、Eurostat 及世界銀行)等

指標接軌以增加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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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透過互聯網讓市民方便使用 
 定期發布﹕定期就公眾關心的議題發布簡單數據分析，讓公眾對該

該題有更深入的了解及討論 
 

f. 建立兒童影響評估機制 
《兒童權利公約》的核心原則是「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因此有

需要建立一套兒童影響評估機制，在所有公共政策制訂過程中作為兒童

利益的把關。類似的機制實早已存在，例如 2013 年政府已規定所有政策

必須評估對家庭的影響，並委託香港大學進行「香港家庭影響評估研究：

檢視清單模式」作為評估各項政策對家庭構成影響的基礎 30,31。換言之，

政府要起動建立兒童影響評估機制實已有例可循，在短期內已可委託學

術機構協助制訂有關評估清單，並付諸實行。 
 

g. 建立兒童參與渠道 
兒童是「委員會」的最終服務對象，因此積極聆聽及尊重兒童的聲音實

至為重要，這亦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香港的建議之一。要吸納兒

童成為「委員會」正式成員之一參與正式會議並不切實際，對兒童亦構

成不必要的壓力。現時，內地及政制事務局定期舉辦兒童權利論壇，邀

請兒童及相關組織參與，就與兒童有關的不同議題表達意見。本會認為

有關安排可以進一步優化，並將其置於「委員會」工作之內。此外，亦

可透過「兒童權利大使」及兒童權利高峰會(見第 6 及 8 項建議)增加兒

童參與。 
 

5. 研究資助計劃 
政府應該鼓勵更多有助促進兒童福祉的研究，本會建議政府注資成立「促進

兒童福祉研究基金」資助有關研究，有關機制可參考現時食物及衛生局的研

究基金。「促進兒童福祉研究基金」可以下列三個主題為優先資助項目﹕ 
 
 兒童福祉指標(Children Wellbeing Indicator) 

海外有關「兒童福祉指標」的研究很多，例如 UNICEF 的 Innocenti Report 
Card、Ben-Arieh、Goerge 及 Bradshaw 等的著作 32–37；然而，本港卻未

有有系統及科學化的本地「指標」。有關指標對掌握兒童福祉的狀況、

進展及評估有十分巨大的參考價值，應列為優先主題項目。 
 
 兒童政策 

要制訂更適切本港的兒童政策，並持續改善，必需對海外及本地兒童

政策有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兒童政策亦應列為優先資助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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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入方案研究 
民間有不少促進兒童福祉的介入方案，然而限於資源，大部分未有以

科學方法評估其成效。未來的研究基金應該選擇一些具潛質的介入方

案，資助其進行科學化的成效評估，一方面鼓勵民間機構提出更多實

證有效的介入方案；另一方面亦有助將這些實證有效方案普及化，擴

大果效。 
  
6. 教育及服務資助計劃 

目前內地及政策事務局設有「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未來可將有關資

助計劃納入「委員會」之下，並擴充其資助範圍，不僅包括教育活動，亦可

包含其他直接服務及介入方案。本會建議資助項目主題可包括以下各項﹕ 
1. 認識兒童權利 
2. 促進兒童發展 
3. 兒童參與 
4. 為社會營造共同培育兒童成長文化 
5. 親職教育 
6. 年度特選主題 

 
此外，資助計劃亦可以考慮資助中小學成立「兒童權利大使」。「兒童權利大

使」有以下工作﹕ 
- 於校內宣傳兒童權利 
- 在校內設立論壇，討論全港或地區的兒童議題，例如區內遊樂設

施 
- 搜集同學意見或進行小規模研究，並向「委員會」反映 
- 「委員會」設立「接見兒童權利大使計劃」，由委員定期接見「兒

童權利大使」，聽取他們的意見 
 

7. 公眾推廣主題 
本會建議公眾推廣主題循下列三個方向﹕ 
 
a. 兒童最佳利益 

正如前文所述，《兒童權利公約》的核心價值是「維護兒童的最佳利益」，

當涉及兒童時，不管公私營機構均應以此為先。「委員會」未來的推廣

主題，應先讓公眾及公私營機構充份了解有關概念，並出版行動指引讓

有關機構方便貫徹執行。 
 

b. 培育兒童是全民責任 
本會一向認為培育兒童是社會整體的責任，因此政府、社會及家庭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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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參與其中。從過往的經驗得知，很多急需支援的個案，甚至虐兒個

案，只要兒童的親屬、鄰居、甚至途人及時提供援手，便可避免不幸事

件發生。因此，「委員會」應該推廣「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讓

社會每一個人都為兒童多行一步，承托兒童成長。 
 

c. 兒童當下及未來福祉均重要 
現時本港兒童承受多方面壓力，其中學習壓力尤為嚴重。家長往往為兒

童的未來福祉(Well-Becoming)而犧牲其當下福祉(Well-Being)，因此造

成「贏在起跑線」的不良社會風氣，苦了孩子，亦壞了親子關係。「委

員會」應該教育公眾兒童當下及未來福祉均同等重要，避免向一方傾斜，

以營造兒童健康成長的社會氣氛。 
 

8. 公眾參與 / 高峰會 
本會建議每兩年召開「兒童權利高峰會」，邀請專業人士、民間團體及公眾參

與。本會認為該類活動對營造有利兒童福祉社會風氛及增加公眾關注十分重

要，而且亦可藉此搜集民間意見，集思廣益，締造更完善的兒童政策及措施。

此外，高峰會亦可設立兒童專場，讓兒童參與及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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